
攀枝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攀枝花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城市园林绿化赔偿办

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钒钛新城管委会、攀西科技城管委会：

现行《攀枝花市城市园林绿化赔偿办法》（攀城管〔2008〕

251 号）制定于 2008 年，其中《攀枝花市园林植物赔偿标

准》已不适应当前园林绿化苗木市场行情，近年来园林绿化

苗木市场价格增幅较大，赔偿费已远低于受损补植栽植成

本。由于占绿毁绿成本低，导致占绿毁绿事件频发，城市园

林绿化成果得不到有效保护。



为切实保护城市园林绿化成果、保护生态环境、提高人

民生活质量，市城管执法局经过市场问询比价，同时参照了

最近几年中各县（区）园林绿化管护单位采购及实际成本支

出数据，对《攀枝花市园林植物赔偿标准》中的赔偿金额进

行了调整，并组织各县（区）绿化主管部门和专家咨询会进

行了论证，现将修订后的《攀枝花市城市园林绿化赔偿办法》

《攀枝花市园林植物赔偿标准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攀枝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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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城市园林绿化赔偿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，根

据国务院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《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条例》《攀

枝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园林绿化赔偿费包括攀枝花市

城市规划区域范围内的移植损伤城市园林植物赔偿费、损伤

城市园林植物赔偿费、砍伐城市园林植物赔偿费以及对城市

园林设施造成损坏的赔偿费。

第三条 因城市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砍伐、移植园林

植物的，按相关规定报经批准，并按本办法规定的相应标准

进行赔偿。

第四条 损伤、移植损伤城市园林植物的，根据园林植

物受损程度收取赔偿费，致使园林植物受损程度达到单株

80%以上或者死亡的，按砍伐园林植物赔偿。

第五条 损坏园林绿化设施的，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

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，按重置价收取赔偿费。



第六条 各级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负责、权

责一致的原则，负责权限内园林绿化赔偿费的审核、收取工

作。

第七条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收取的园林绿化赔

偿费，应统一开具四川省非税收入缴款书，全额上缴财政专

户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
第八条 对举报损毁、破坏城市园林绿化行为的有功人

员给予赔偿额度 10%的奖励，奖励费由财政部门列为预算单

独安排。

第九条 古树名木的赔偿费用，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

门组织专家评估确定。

第十条 米易县和盐边县有关城市园林绿化赔偿费可参

照本办法相关标准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攀枝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5 年。原《攀枝花市城市园林绿化赔偿办法》（攀城管〔2008〕

25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